
附件

[bookmark: _GoBack]雁山区2024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部分项目资金（第二次）调整方案

为做好雁山区乡村振兴工作，推进项目顺利开展，同时加快衔接资金支出进度，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能够更快更好地发挥效益，结合我区项目的实际情况，在保证资金使用规范的前提下，拟定了雁山区2024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部分项目资金的资金调整方案，具体方案制定如下：
1、 调出原已安排项目资金130.504万元
3个项目资金短期不需支出，调出资金130.504万元：
1.大埠乡付上全家村农业设施630KVA配电工程项目，项目预算价75.47万元，原已安排资金37.73万元，本次调出37.73万元；
2.2024年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项目，项目预算价480万元，原已安排资金370.83万元，本次调出92.774万元；
3.2024年雁山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易安后扶），项目预算价10.5万元，原已安排资金10.5万元，本次调出5.25万元；
二、调出资金130.504万元项目计划
本批调出资金共130.504万元，安排用于雁山区万亩现代设施农业基地大埠园区一期项目工程，具体资金项目调整详见附表1。
3、 项目实施要求
项目业主要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并按工期进度及时组织报账材料，确保资金及时支出；项目主管单位负责做好项目工作的指导监督工作。

附表：1.雁山区2024年提前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部分项目资金调整变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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